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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

国有农场税费改革资金(中央）项目绩

效评价报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规定，按照《中共中央国务

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[2018]34 号）、

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

预[2020]10 号）、《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0年度省级 部门

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晋财绩[2021]1号）、《山

西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1年度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

作的通知》（晋财绩[2022]1号）的要求，对国有农场税费改革资

金(中央）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，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背景。

国有农场税费改革资金(中央）项目，是根据国家有关规

定，至2000年以来，由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组织实施

的国有农场税费改革，对国有农场包括劳改农场，因免除类似

农村“乡镇五项统筹”收费而减少的收费收入，对国有农场税

费改革予以的补助。国办发[2006]25号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

化国有农场税费改革的意见》规定对地方所属的国有农场因免

除类似农村“乡镇五项统筹”收费而减少的收入，参照农村税

费改革财政转移支付有关政策，适当考虑国有农场的历史因

素，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予以适当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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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执行情况。

1.预算执行情况。

国有农场税费改革资金(中央）项目年度总预算19万元，其

中2021年度财政拨款19万元，资金全部到位，全部为省级财政

资金。截至2021年12月31日，单位运转经费资金项目年度执行

总数19万元，执行率100%。

2.效益实现情况。

效益指标基本完成，该项目资金有力地保障了国有农场的正

常运营，很好地扶持了农村经济发展，良好地维护了农场生态

环境，使国有农场改革资金补助政策持续发挥作用。
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及评价结论

（一）评价范围及目的。此次评价工作对国有农场税费改

革资金(中央）项目的执行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全面绩效评

价。通过对项目进行全面系统梳理和分析，全面总结经验、发现

问题，形成项目总体认识和评价结论，为部门科学决策、规范

管理提供参考，强化预算管理，促进项目具体实施单位改进工

作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。

（二）评价指标体系。本次评价指标体系包括预算执行、项

目产出、项目效益、项目满意度4 个一级指标，满分为 100分。

其中，预算执行指标（10 分）主要评价预算执行情况。项目产出

（37.5分）主要评价资金使用后的产出情况，其中重点关注资金

利用率。项目效益（45分）主要评价资金使用的生态效益、社

会效益和可持续影响指标。项目满意度（7.5分）主要评价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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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象的满意度情况。

（三）评价方法与实施。本次评价通过预算绩效评价系统进

行，对项目执行、产出、效益、满意度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。

（四）评价结论。综合考虑预算执行情况、产出、效益、

满意度各方面因素，通过数据采集及分析，最终评分结果：国

有农场税费改革资金(中央）项目绩效自评价结果为:总得分

99.26分，属于“优秀”。

三、绩效评价指标完成情况

（一）预算指标分析。该指标分值10分，得分10分。项目

实施顺利，资金使用支付及时，预算执行率100%。

（二）产出指标分析。该指标分值37.5分，得分37.5分。

预算资金全额到位且及时，资金利用效果良好，预算执行到

位。

（三）效益指标分析。该指标分值45分，得分44.63分。该

项目资金有力地保障了国有农场的正常运营，很好地扶持了农

村经济发展，良好地维护了农场生态环境，使国有农场改革资

金补助政策持续发挥作用。

（四）满意度指标分析。该指标分值 7.15分，得分7.13

分。提高农场人员满意度，工作质量和水平大大提高。

四、存在的问题

长期积累的问题造成资金缺口问题仍存在，中央及上级财

政部门仍可以继续加大资金支持。

五、相关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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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各地实际情况，分地区、分层次进行资金安排，支持

国有农场税费改革；不断完善制度，全面保障改革顺利进行，

逐步解决问题；大力加派人手，全方位人才全面管理，提高管

理水平和质量。


